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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大學114學年度第 2 學期獎助學金申請書 
基本資料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   

申請人簽章：  學系（所）獎助學金承辦老師簽章：       

      備註：1.申請書請以正楷填寫,如因筆跡潦草影響審查作業，需自行負責。 

  2.申請書提供之個人資料僅限校務行政使用。 

獎助學金名稱   
 

獎助學金編號 NO: 

申 請 人 姓 名 
 

性 別 □男 □女 

申請人英文姓名 
(  與 護 照 相 同 ) 

 
學 籍 

□日間部 

□進修部 

身 
 

分 
 

別 
□本國生(學位生) 

□外國學生(學位生) 

□僑生(含港澳) 

□陸生(學位生) 

 

 

 
照片 

班 
   

級 
 

學 
   

號 
 

班 
 

排 
 

名 
 

學 業 
 
成 績 

 
操 行 成 績 

 

聯 絡 
 
電 話 

 
手 機 

 

是否申請其他 

獎助學金 
□是 □否 

申請其他獎助 

學金編號 

 

有無記過處分   □是 □否 

 

 

 

 
注意事項 

1. 檢附在學證明:因學生證自 101 學年度起結合悠遊卡功能故取消蓋註冊章之規
定,凡申請校內獎助學金者可依下列方式擇一辦理。 

(1) 檢附繳費證明單(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學雜費專區列印學雜費繳費證明單) 

(2) 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教務處註冊組蓋章。 

2. 申請清寒獎助學金者，需檢附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。 

3. 檢附成績單正本（需加蓋教務處印章）。 
4. 請依各項獎助學金申請條件，詳填本申請書（含各項證明，並詳填家庭概
況），填寫不實者，一律不予審核。 

5. 申請同學請至校務資訊系統確認銀行帳戶正確與否，若要更改匯款銀行帳戶
請先至出納組辦理。 

6. 相關附件請黏貼於後面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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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概況 

監 護 人 姓 名 
 

與監護人關係 
 

監護人服務單位 
 

職 稱 
 

監護人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： 

家庭概況說明： 

一、 請簡述家庭成員及成員就學狀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二、 請簡述家庭經濟主要來源及狀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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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證明（學雜費繳費證明單）粘貼處(請浮貼) 

申請任何一種獎助學金者需繳交 

因學生證自 101 學年度起結合悠遊卡功能故取消蓋註冊章之規定,凡申請校內
獎助學金者可依下列方式擇一辦理 

(1) 檢附繳費證明單(請至校務資訊系統-學籍資訊-在學證明書列印)            
(2)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教務處註冊組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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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單粘貼處(請浮貼) 

申請任何一種獎助學金者需繳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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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寒證明（低收入戶證明）粘貼處(請浮貼) 

申請清寒或低收入戶有關之任何獎助學金者請繳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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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助學金推薦函 

視所申請之獎助學金條件填寫: 

【例如王金海先生助學金、校外重要競賽績優獎學金、身心障礙獎學金…..等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推薦者簽章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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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獲獎事蹟或服務事蹟 
（例如申請校外重要競賽績優獎學金、績優社團暨服務學習獎學金等獎項） 

獲獎事蹟或服務事蹟名稱 事蹟或名次 

申請績優社團暨服務學習獎學金請於本欄填寫

學年度及擔任職務 

申請績優社團暨服務學習獎學金請於本欄填寫

擔任該職務時所舉辦活動及參與比賽得獎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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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獎服務事蹟附件資料或其它證明文件粘貼處(請浮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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